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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3-077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罗平锌电”）近日收到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市中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云南省高院”)出具的关于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

的《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现将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共1020件，涉案金额423,402,128.19元。上述案件中，有三起案件为

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认购人起诉公司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240,639,061.50元，已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完成终审并驳回诉讼请求，陈*

发、曾*伟及陈*明因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申请再审。经最高院审查，裁定该三起案件

由最高院提审，目前该三起案件处于进一步审理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075

号公告。个人投资者诉公司案件1017起，涉案金额182,763,066.69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19-018号、2020年半年度报告、2021-065 号、2022-039号、2022-

040号、2022-078号公告。 

所有起诉案件中，公司已收到法院判决的有19起。公司前期共与410名投资

者签署和解协议，已向410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38,358,707.44元（含诉讼

费）；根据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已向18名投资者支付1,703,257.40元（含

诉讼费)。 

本次共收到51名投资者诉讼裁定书，公司与51名个人投资者已签署和解协议，

根据和解协议约定，其中洪*进投资损失和解赔偿款5,815,574.00元分两次支付，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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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3,000,000.00元于2023年12月31日前支付，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应向51名投资者

支付投资损失9,532,825.00元，已向51名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6,532,825.00元（含

诉讼费）；公司本次收到云南省高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赔偿原告李*

华103,341.2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4242元，由原告李*华承担2121元，罗平锌电承担

21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42元由罗平锌电承担。 

二、昆明市中院《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 

序号 案件号 原告 被告 裁定结果 

1 

(2021)云01民初4226号

之二 

孙*璐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孙*璐、冯*夏、徐

*姝、汤*浩、孔*琦、林*

菲、刘*、林*菲撤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

告孙*璐、冯*夏、徐*姝、

汤*浩、孔*琦、林*菲、  

刘*、林*菲负担。 

2 冯*夏 罗平锌电 

3 徐*姝 罗平锌电 

4 汤*浩 罗平锌电 

5 孔*琦 罗平锌电 

6 林*菲 罗平锌电 

7 刘* 罗平锌电 

8 陈*萍 罗平锌电 

9 

(2021)云01民初3144号

之一 

王*琴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琴、丁*伟、 

洪*宁、陈*茹撤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

原告王王*琴、丁*伟、     

洪*宁、陈*茹负担。 

10 丁*伟 罗平锌电 

11 洪*宁 罗平锌电 

12 陈*茹 罗平锌电 

13 

(2021)云01民初4224号

之一 

钱*磊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钱*磊、王*桂、朱

*楠、张*春、毕*伟、胡*、

宋*明、洪*培、李*志、唐*

义、黄*刚、徐*福、王*

芳、周*英、张*、冯*伟、

洪*进、胡*仁撤诉。 

14 王*桂 罗平锌电 

15 朱*楠 罗平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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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春 罗平锌电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

告钱*磊、王*桂、朱*楠、

张*春、毕*伟、胡*、宋*

明、洪*培、李*志、唐*

义、黄*刚、徐*福、王*

芳、周*英、张*、冯*伟、

洪*进、胡*仁负担。 

17 毕*伟 罗平锌电 

18 胡* 罗平锌电 

19 宋*明 罗平锌电 

20 洪*培 罗平锌电 

21 李*志 罗平锌电 

22 唐*义 罗平锌电 

23 黄*刚 罗平锌电 

24 徐*福 罗平锌电 

25 王*芳 罗平锌电 

26 周*英 罗平锌电 

27 张* 罗平锌电 

28 冯*伟 罗平锌电 

29 洪*进 罗平锌电 

30 胡*仁 罗平锌电 

31 

(2021)云01民初4211号 

鲁*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鲁*、莫*薇、

景*勤撤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

告鲁*、莫*薇、景*勤负

担。 

32 莫*薇 罗平锌电 

33 

 
景*勤 罗平锌电 

34 
(2021)云01民初3772号

之一 
谢*华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谢*华撤诉。案件

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

元，由原告谢*华负担。 

35 (2021)云01民初3396号 崔*明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崔*明撤诉。案件

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

元，由原告崔*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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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21）云 01 民初 

4228 号之四 
王*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撤诉。 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王*

负担。 

37 
（2021）云 01 民初 

5885 号之一 
潘*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潘*撤诉。 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潘*

负担。 

38 
（2021）云01民初3840

号 
杨*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杨*撤诉。案件受

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杨*负担。 

39 
（2021）云 01 民初 

5885 号之一 
方*珍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方*珍撤诉。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方

*珍负担， 

40 
（2021）云 01 民初 

5885 号之一 
肖*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肖*撤诉。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肖*

负担。 

41 
（2021）云 01 民初 

5885 号之一 
钱*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钱*撤诉。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钱*

负担。 

42 
（2021）云 01 民初 

5885 号之一 
韩*红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韩*红撤诉。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韩

*红负担。 

43 
（2021）云 01 民初 

4228 号之四 
郑*英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郑*英撤诉。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郑

志*英负担。 

44 
（2021）云 01 民初 

4228 号之四 
陈*林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陈*林撤诉。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陈

*林负担。 

45 
（2021）云01民初387

号之一 
王*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王*撤诉。案件受

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王*负担。 

46 
（2021）云 01 民初 

4226 号之三 
周*东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周*东撤诉。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周

*东负担。 

47 
（2021）云 01 民初 

4226 号之三 
朱*亮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朱*亮撤诉。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朱

*亮负担。 

48 
（2021）云 01 民初 

4224 号之二 
马*霖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马*霖撤诉。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马

*霖负担。 

49 
（2021）云 01 民初 

4224 号之二 
顾*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顾*撤诉。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顾*

负担， 

50 
（2021）云 01 民初 

4224 号之二 
万*晴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万*晴撤诉。案件

受理费减半收取，由原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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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负担。 

51 
（2021）云 01 民初 

4226 号之四 
马*娟 罗平锌电 

准许原告马*娟撤诉。案件

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马*娟负担。 

 

注：上述昆明市中院出具的裁定书中，涉及51名个人投资者诉讼，涉案金额共计

20,325,256.92元。目前公司与51名投资者达成和解，应向51名个人投资者支付和

解赔偿金9,532,825.00元（含诉讼费），实际已向51名投资者支付和解赔偿金

6,532,825.00元（含诉讼费） ,其中洪*进已支付第一笔和解赔偿款，余款

3,000,000.00元于2023年12月31日前支付。 

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 

罗平锌电(原审被告) 与被上诉人李*华(原审原告) 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1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向云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诉讼。云南省高院于2023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

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向本庭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对本案进行书面

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云南省高院认为: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

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

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在披露的信息中存在虑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虚假陈述”的规定，罗平锌电在关

联系列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其因涉嫌环保违法违规问题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受

到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或被要求整改等情况未进行公司信息披露构成虚假

陈述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其次，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

者的交易行为以及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该责任成立的要件之一。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

一条:“原告能够证明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原告的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

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成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了虚假陈述;(二) 原告交易的

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三) 原告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或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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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前实施了相应的交易行为，即在诱多型虚假陈述中买入了相关证券，或者在

诱空型虚假陈述中卖出了相关证券”的规定,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即可认定因果关系

成立。本案中，李*华已举证证明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

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时点进行罗平锌电股票交易并产生

损失，李*华已完成其举证责任，可以认定李*华股票交易损失与罗平锌电虚假陈

述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罗平锌电主张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罗平锌电应当如何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问题。罗平锌电主张其虚

假陈述行为不足以导致其公司股票大幅度下降，其公司股票下跌系受系统性风

险、经营状况等因素影响，因此无需向投资者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本案事

实，本院认为，鉴于影响投资者作出股票投资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市公司

的信息披露仅是其中一种因素。股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除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之

外，还具有风险性、波动性的特征。股票的特征决定了投资股票既是一种收益率

颇高的投资方式，又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方式。作为投资者，不仅要面对市场外

部客观因素所带来的整体风险，还要面对上市公司内部的非系统性风险。本案

中，虽然罗平锌电存在虚假陈述的违法行为，投资者存在投资受损的事实，两者

之间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但罗平锌电受到行政处罚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的

行为并非造成案涉股价下跌以及投资者损失的唯一因素。案涉股票罗平锌电在揭

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同一时期的深证综合指数以及其所在的有色金属板块指数均

存在整体下跌，与股市整体下跌走势基本相符，因而投资者买卖罗平锌电股票所

受损失不能完全归责于罗平锌电的虚假陈述行为，还受人民币贬值、利率调整等

政策及公司经营状况、行业预期发展前景等因素影响。本案中，罗平锌电虚假陈

述行为系未及时披露其因涉嫌环保违法违规问题而受到有权机关行政处罚，并非

通过主观故意方式发布利好消息。因此，综合系统性风险、罗平锌电经营状况及

其虚假陈述的恶意程度，罗平锌电的虚假陈述行为不是案涉股票下跌的决定性因

素，一审判决认定李*华损失的60%是由于系统性风险及其他客观因素所致，并由

罗平锌电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罗平锌电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

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 (-) 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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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4242 元，由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

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判决及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前期已对全部投资者诉讼案件计提预计负债7,798.72万元，根据法院的

判决及裁定结果，预计本判决及裁定对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数无影响。 

六、其他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目前共与461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共已向461名

投资者支付投资损失44,891,532.44元（含诉讼费）；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及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已向19名投资者支付

1,812,961.60元（含诉讼费）。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信息披露公告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注：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与461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应向461名投资者支付

47,891,532.44元，根据和解协议已向461名投资者支付44,891,532.44元（含诉

讼费），其中洪*进和解尾款3,000,000.00元于2023年12月31日前支付。 

六、备查文件 

1、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云01民初4226号之二、

(2021)云01民初3144号之一、(2021)云01民初4224号之一、(2021)云01民初4211

号、(2021)云01民初3772号之一、(2021)云01民初3396号、（2021）云 01 民初 

5885 号之一、（2021）云01民初3840号、（（2021）云 01 民初 4228 号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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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云01民初387号之一、（2021）云 01 民初 4226 号之三、（2021）云 

01 民初 4224 号之二、（2021）云 01 民初 4226 号之四； 

2、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云民终591号。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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